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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到被告A超市购物，使用自助寄存密码条柜台存包，将其

手提包放入自助柜台后的，锁上柜子，然后带走密码条后进

入超市购物。在原告逛完超市后，回到自助柜台处取包，原

告李某称其所持密码条打开的柜子内无原来寄存的包，然后

原告叫来被告A超市的工作人员，开了被告所持密码条所对

应的柜子和附近所有的柜子还是没有找到原告的包。原告声

称其手提包内有现金5310及其他物品。原告认为，被告过于

轻信自动寄存柜台的安全，疏于管理，因此造成了原告手提

包的丢失，所以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总计5310元。被告认为

，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超市寄包和丢钱，并且原告和

被告是无偿的服务关系，同时寄存柜本身并没有损坏，同时

超市也告之原告自动寄存柜台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所以

不给以赔偿。附：超市的一些相关细节一、自动寄包须知

：1.现金和贵重物品不能寄存2.请按操作步骤示意图操作，如

果不会使用要请教工作人员。3.密码条要妥善保管4.价值超

过RMB200元的物品请不要放入5.自存自取，如有遗失，概不

负责6.寄包不能过夜，后果自负二、该超市除提供自动寄存

柜台外，还提供了人工寄存柜台，顾客可以自主选择。 [分

析]一、自动寄存行为性质的认定超市以其方便、人性的自选

购物方式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但由于其自选的购物方式

，超市一般要求顾客把随身带的包存放其指定的地点，一些

好的超市一般还设有自动存物柜等先进的寄存方式，但由此



而产生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法律上没有明文，也因此而产

生寄存物灭失的纠纷难于解决，从我国各地对此种纠纷的判

决差异来看也反映了法律关系性质认定的尴尬。顾客在超市

的自动存物柜里存物与超市形成的到底的一个什么法律关系

呢？在实务中主要有两说。一为保管关系说。认为，自动寄

存是“购物附属服务”，属于购物产生的“特殊保管关系”

，顾客把包寄存在超市的自动存物柜里，双方则形成此种特

殊保管关系。二为借用关系说。认为，保管需要三方面的要

素：一交付；二控制、保护和管理；三归还。交付需要保管

人知晓保管对象，但在自动寄包中，超市无从获知它保管的

是什么；由于开柜密码在顾客手中，超市对物品也没有控制

权。没有交付和控制，保管的特征不存在，双方构成的只能

是无偿借用关系。我认为，寄存行为既不是保管关系也不是

借用关系，而是买卖的先合同关系。首先，我们来检讨一下

保管关系说。所谓“保管法律关系”，是指寄存人将保管物

交付保管人，保管人依照约定妥善保管保管物，并根据约定

，将被保管物返还寄存人，从而在保管人与寄存人之间形成

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保管法律关系”最基本的法律特征

之一是：保管法律关系一经成立，保管人即取得了在一定时

期内对该保管物的实际占有权，保管人员有依照约定妥善保

管该寄存物的义务，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保管人不得将保

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 根据保管法律关系的上述法律特征， 

我们来分析本案，诚如第二种意见所言，在自动寄存行为中

，超市无从获知它保管的是什么，由于开柜密码在顾客手中

，超市对物品也没有控制权。显然不能认定顾客与超市之间

存在“保管法律关系”。再看一下借用关系说，此说认为依



据寄存行为的特征判断：顾客“取密码开箱”的过程实现了

超市存柜对顾客的交付，符合“出借人将借用物交付给顾客

”这一借用的行为特征，因此是借用关系。但我们应知道，

符合“出借人将借用物交付给顾客”这一借用的行为特征并

不表示就是借用关系。民法的本质是意思自治，作为其核心

的合同是以行为人意思表示合致为基本要件。在超市自动寄

存行为中，顾客之所以要用超市提供的自动存柜，并不是基

于顾客的自愿而是基于禁止顾客携物的超市规定，顾客只是

遵守超市的这种交易习惯而非情愿与超市达成借用合同关系

。再者说，无论认定是保管关系还是借用关系，都大大损害

顾客的利益。因为在保管关系中，存包风险警示是符合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该法第十条规定“经营者应

与保证其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

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据此规

定，法律不仅要求经营者提供安全的服务。且对可能发生的

危害要作出明确的警示，超市张贴的提示“顾客自负贵重物

品风险”正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经营者必须作出“风险警示”

。退一步说，即使把超市在醒目处的《存包须知》认定为格

式条款（能不能认定并不明显），顾客依《消法》第24条规

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

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超市也可以以《

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五条“寄存人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

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保管人声明，由保管人验收或者封



存。寄存人未声明的，该物品毁损、灭失后，保管人可以按

照一般物品赔偿。”显然对顾客是不公平。如果认定为借用

关系，顾客的权益更是得不到保障，这一点勿用讳言。据此

，我认为，因为顾客到超市购物是为了与超市缔结买卖合约

，顾客进入超市后就与超市进入了买卖合同的缔约过程，超

市应对顾客履行人身、财物的保护、协助、通知等先合同义

务。在本案中，顾客寄存在超市中的钱物丢失，显然是由于

超市在缔约过程中违背了注意保护义务，具有缔约上的过失

，造成了顾客财物丢失，应对顾客的损失进行赔偿。二、本

案的处理综上所述，法院应支持该顾客的诉讼请求，以超市

存在缔约上的过失为由，判决超市赔偿顾客的损失5300元。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还涉及到举证的问题，李姓顾客的举证

其实很难，由于提供的案情事实并不是很详细，故本文不讨

论举证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李姓顾客能证明其在寄

存柜中丢失了钱物，基于上述分析，超市的责任是免不了的

。三、案后思考在现实生活中，此类情况非常复杂，有人不

去超市购物而利用超市的存柜存放东西，此种情况下，如东

西丢失，超市应否负责？以什么方式负责？如果不负责的法

律依据是什么？等等。都需要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尽快作出

规范。另外，应立法明确所谓“场主责任”，即宾馆、浴室

等公共场所，对于客人随身携带的物品负有法定保管义务。

同时，对于自动售货、自动取款等“人机交流”的新兴交易

方式，法律也应对其作出规范。否则出现纠纷将导致法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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